
我校学生修读本校辅修专业工作流程  
 
 
 
 
 
 
 
 
 
 
 
 
 
 
 
 
 
 
 
 
 
 
 
 
 
 
 
 
 
 
 
 
 
 
 
 
 
 
 
 
 
 
说明：照片必须是 2 寸免冠近期证件照。 
 

教务处公布辅修专业通知和专业信息，进行咨询。 

学生填写修读辅修专业报名表，并附主修专业成绩单交院系统一上报教务处教学科。 

教务处根据学生填报的志愿和主修专业成绩排名进行录取，并在网上公布录取名单。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按教务处通知及相关规定进行交费注册。 

辅修第二专业证书。 

每学期上课 14 周，第 15 周考试，考试前两周请点击教务处网页查看考试安排。 

点击教务处网页上的学生选课系统，查看考试成绩。 

凡上一学期辅修专业课程考试不及格者请于开学两周内递交补考申请，

并于每学期开学第四周点击教务处网页查看补考安排。 

凡未修满全部规

定课程而中途退

学者。 

修读两年并全部通过第二专业课程考

核者、修读三年并全部通过辅修学士学

位课程考核但学位论文不合格者或不

符合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条件者。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成绩单。 

修读三年，符合修读辅修

学士学位条件、并全部通

过辅修专业学士学为课

程考核、论文合格者。 

学生按要求交纳证书照片。 

每学期开学第二周开始正式上课，具体上课安排请点击教务处网页查看课程安排。 



我校学生修读跨校辅修专业工作流程 
 
 
 
 
 
 
 
 
 
 
 
 
 
 
 
 
 
 
 
 
 
 
 
 
 
 
 
 
 
 
 
 
 
 
 
 
 
 
 
 
 
 
 
 

教务处公布跨校辅修专业招生通知和专业信息。 

学生填报跨校辅修专业申请表并附主修成绩单交院系统一上报教务处教学科。 

教务处审核、并进行录取，将

录取名单上传至东北片高校教

学协作网 

教务审核、盖章，报送学生材料至辅修

主办学校。由辅修主办学校进行录取，

并负责通知相关录取、注册信息。 

教务处公布东北片跨校辅修专

业学生录取名单。 

学生根据辅修主办学校要求，办理注册和交费手续。 

学生在主办学校修读，辅修学籍管理按主办学校跨校辅修专业管理条例执行。 

松
江

 

东
北
片

 



 

跨校辅修缴费、注册工作流程 
 
 
 
 
 
 
 
 
 
 
 
 
 
 
 
 
 
 
 
 
 
 
 
 
 
说明：1、请务必按照缴费注册流程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缴费、注册，如不能按时缴费、注册

的同学必须提前告知我校教务处相关负责老师。 
2、请务必保管好缴费凭证——发票，以备查询所需。 

 

 

 

 

 

 

 

我校教务处将于每学期开学前将跨校辅修缴费、注册信息

上传到相关网页。 

点击我校教务处网页查看缴费注

册通知。 

按照通知要求，于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领取缴费通知单 

按照通知要求，于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缴费。 

按照通知要求，于规定的时间，凭缴费凭证——发票到规定的地点进行注册，领取听课证。 

松
江

 

点击东北片高校教学协作网公告版，

查看我校发布的缴费、注册通知。 

东
北
片

 



外校学生修读我校跨校辅修专业工作流程 
 
 
 
 
 
 
 
 
 
 
 
 
 
 
 
 
 
 
 
 
 
 
 
 
 
 
 
 
 
 
 
 
 
 
 
 
 
 
 
说明：照片必须是 2 寸免冠近期证件照。 
 

 

 

五月初，学生所在学校根据东北片高校教学协作组和松江大学园

区教学协作组的统筹安排，发放跨校辅修专业招生简章，学生根

据所在学校要求填报申请单。 

学生所在学校教务处将报名材料

送交主办学校教务处。由主办学校

根据松江大学园区教学协作管理

条例分配额度，根据学生主修专业

课程成绩等参考标准进行录取，并

在我校教务处网页公布录取名单。 

于开学前点击我校教务处网页查看

注册和缴费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地

点进行缴费、注册，并领取听课证。 

根据教学安排进行课程修读（相关信息

参见我校学生修读辅修专业流程）。 

我校教务处于第二学期初将学

生修读成绩和相关信息报送至

学生所在学校教务处。 向修读两年并全部通过辅修专业

课程考核者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松
江

 

学生所在学校教务处根据东北片

高校教学协作管理条例，协调额

度，由学生所在学校教务处负责招

生、录取，并将录取名单及相关信

息上传到东北片高校协作网。 

东
北
片

 

于开学前点击我校在东北片高校教学协

作网公告版上发布的注册和缴费通知 ，

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缴费、注册，

并领取听课证。 

根据教学安排进行课程修读，具体课程

安排请点击我校在东北片高校教学协

作网公告版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学生按要求交纳证书照片。 



学生网上评教工作流程 

 
 
 
 
 
 
 
 
 
 
 
 
 
 
 
 
 
 
 
 

各院（系、部）开设学术讲座的工作流程 

 

 
 
 
 
 
 
 
 
 
 
 
 
 
 
 
 
 
 
 
注：具体请参阅教务处网站《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讲座管理办法》 

学生每学期进行下学期选课，进入选课系统时自动进入评教系统 

学生对本学期所选全部课程的任课教师授课情况按指标体系逐项进行评估 

教务处教学科对学生评教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评教结果实现在线实时反馈，教师和院系相关负责人可以上网查询 

学生网上评教结果，作为教师奖惩、职称评聘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每学期第 1-4 教学周，各院（系、部）点击教务处网页下载并根

据安排填写当前学期“上海外国语大学院系开设学术讲座计划

表”，经所在院系主管本科教学的领导审批后报送教务处教学科 

教务处统筹协调各院系学术讲座计划，规划全校学术讲座 

学术讲座举办前一周，举办院系需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术讲座登记表” 

经所在院系主管本科教学的领导审批后报送教务处教学科 

由教务处主管学术讲座负责人审核并核准酬金 



开设全校性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申报流程 

 

 
 
 
 
 
 
 
 
 
 
 
 
 
 
 
 
 
 
 
 
 
 
 
 
 
 
 
 
 
 
 
 
 
 
 
 
 
注：《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课程调整审批表》详见表格下载。 
 
 
 
 

拟新开设全校性通识教育公选课 拟新开设全校性通识教育公选课 

主讲教师填写“本科专业教学计划

课程调整审批表”，并撰写课程简

介、教学大纲、主讲教师简介 

经所在院系主管本科教学的领导

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提交申请表、

课程教学大纲、主讲教师简介等相

关材料至教务处教学科 

经教务处教学科统筹协调并

审核同意后，送交教务科编

写课程代码，并安排选课 

课程结束后，凡教务处开设的课程，教务处教学科核算课时津贴发至各任课教师；

院（系、部）开设的课程由教务处教学科统一结算至院（系、部） 

开课部门：教务处 开课部门：各院（系、部） 

教务处教学科发放开

设 课程通 知至 各院

（系、部） 

各院（系）填报“各单位

拟开设全校性通识教育

公选课基本情况表”，并

提交至教务处教学科 

经教务处教学科审核同

意后，送交教务科排课 

当学期末，教务处教学科发放第二学期开设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的开

课通知至开课部门，并由开课部门负责通知主讲教师开课、考试等 

开课部门负责考试安排、试卷保管、成绩登录等相关事宜 

http://ofd.shisu.edu.cn/LinkClick.aspx?fileticket=unoOeX%2fh2JU%3d&tabid=118&mid=451


教学成果申报流程 

 
 

 
 
 
 
 
 
 
 
 
 
 
 
 
 
 
 
 
 
 
 
 
 
 
 
 
 
 
 
 
 
 
 
 
 
 
 
 
 
 
 
 
 

凡我校从事普通高等教育教学及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教学辅助人员、教学管理人员，在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学管

理等方面取得的教学成果，经两年以上教学实践检验，本人申请 

根据教务处通知，申报人点击教务处网页下载《上海外

国语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表》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 

学校评审委员会评审并面向全校公示成果名单 

自公示之日起 7 天内为争议期 

确定并公布获奖成果名单 

颁发证书及奖金 

遴选优秀成果推荐为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候选者 

申报人向所在部门提交申报表、反映该成果的教

学总结及相关材料，所在部门经过初审并签署意

见后，将所有材料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科 



课程建设基金申报与资助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每年 3 月教务处教学科发放各项课程建设基金的申报通知，各院（系、部）组织申报 

一般课程 主干课程 精品课程 

除精品课程、主干课

程以外的所有课程 
各本科专业连续开设 3
年以上的通识教育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主

干课程 

各本科专业连续开设 3 年

以上的校级主干课程：通

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

程和专业主干课程 

课程负责人点击教务处网页下载并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课程建设基金申报表》，

交所在学院（系、部）审核 

课程负责人所在学院（系、部）组织专家评审，签署推

荐意见，并提交申报表及相关材料至教务处教学科 

教务处组织学科专家对推荐课程进行初审，并提交校课程建设委

员会终审，确定课程建设基金资助项目名单并面向全校公示 

确定并公布课程建设基金资助项目。校级精品课程授予“上海外国语大学精品课程”荣誉称号 

从校级精品课程中，择优推荐参加“市级精品课程”的评选 

教务处组织中期检查，项目负责人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课程建设基金

资助项目中期检查表》，撰写“项目建设中期报告”并提交教务处教学科 

中期检查不合格项目中止资助，项目负责人

在 3 年内不得申报课程建设基金等教学资助

教务处根据《课程建设管理条例》与项目负责人及其所

在院（系、部）鉴定协议书并发放课程建设启动经费 

中期检查合格项目继续建设。项目完成

时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课程建设项目

结题表》，撰写“项目建设总结报告” 

自公示之日起 7 天内为争议期 



制定和修订专业教学计划的工作流程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每年 3 月教务处教学科发放各专业教学计划的制定和修订通知 

各院（系、部）学术委员会讨论并确定各专业

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每年 5 月底各院（系、部）完成教学计划的制定和修订 

各院（系、部）学术委员会审定教学计划，提交至教务处教学科 

教务处聘请学科专家组审定，颁布教学计划 


